河南省森林资源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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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类土地面积
    全省土地总面积167000百公顷。其中：林业用地面积45641百公顷，占27.33％；非林业用地面积121359百公顷，占72.67％。

    在林业用地中，有林地面积27030百公顷，占林业用地面积的59.22％；疏林地面积903百公顷，占1.98％；灌木林地面积5983百公顷，占13.11％；未成林造林地面积3564百公顷，占7.81％；苗圃地面积307百公顷，占0.67％；无林地面积7854百公顷，占17.21％。

    在有林地中，林分面积19772百公顷，占有林地面积的73.15％；经济林面积7080百公顷，占26.19％；竹林面积178百公顷，占0.66％。

    在林分中，用材林面积8773百公顷，占林分面积的44.37％；防护林面积9467百公顷，占47.88％；薪炭林面积597百公顷，占3.02％；特用林面积935百公顷，占4.73％。

    在无林地中，宜林荒山荒地面积7225百公顷，占无林地面积的91.99％；采伐迹地面积355百公顷，占4.52％；火烧迹地面积32百公顷，占0.41％；宜林沙荒地面积242百公顷，占3.08％。

二、森林覆盖率
    全省森林覆盖率16.19％；灌木林地覆盖率3.58％；四旁树覆盖率2.87％（四旁树占地面积4798百公顷，四旁树占地面积按1650株/公顷计）。

三、各类立木蓄积
   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1337051百立方米。其中：林分蓄积840464百立方米，占62.86％；疏林蓄积8091百立方米，占0.60％；散生木蓄积50260百立方米，占3.76％；四旁树蓄积438236百立方米，占32.78％。

四、林分资源
    全省林分面积19772百公顷，林分蓄积840464百立方米。林分中，四旁树林分面积2273百公顷，蓄积123827百立方米，分别占林分面积、蓄积的11.50％和14.73％。

五、天然林资源
    全省天然林面积10919百公顷，占全省森林面积的40.40％。其中国有1129百公顷，占10.34％；集体9790百公顷，占89.66％。

    天然林面积中：林分面积10725百公顷，占天然林面积的98.22％；经济林面积161百公顷，占1.48％；竹林面积33百公顷，占0.30％。天然林蓄积436727百立方米，占全省森林蓄积量的51.96％。全省天然疏林地面积370百公顷，蓄积2659百立方米，分别占全省疏林地总面积、总蓄积的40.97％和32.86％。

六、人工林资源
    全省人工林面积16111百公顷，占全省森林面积的59.60％。其中国有1113百公顷，占6.91％；集体14998百公顷，占93.09％。

    人工林面积中：林分面积9047百公顷，占人工林面积的56.15％；经济林面积6919百公顷，占42.95％；竹林面积145百公顷，占0.90％。人工林蓄积403737百立方米，占全省森林蓄积量的48.04％。全省人工疏林地面积533百公顷，蓄积5432百立方米，分别占全省疏林地总面积、总蓄积的59.03％和67.14％。全省未成林造林地面积3564百公顷。其中：国有32百公顷，占0.90％；集体3532百公顷，占99.10％。

七、用材林资源
    用材林面积8773百公顷，蓄积338394百立方米。用材林单位面积平均蓄积量38.57立方米/公顷。

用材林按权属划分：国有面积484百公顷，蓄积17630百立方米，分别占用材林面积、蓄积的5.52％和5.21％；集体面积8289百公顷，蓄积320764百立方米，分别占用材林面积、蓄积的94.48％和94.79％。

八、防护林资源
    防护林面积9467百公顷，蓄积422816百立方米，分别占林分面积、蓄积的47.88％和50.31％。防护林单位面积平均蓄积量44.66立方米/公顷。

    防护林按权属划分：国有面积1145百公顷，蓄积69392百立方米，分别占防护林面积、蓄积的12.09％和16.41％；集体面积8322百公顷，蓄积353424百立方米，分别占防护林面积、蓄积的87.91％和83.59％。

九、经济林资源
    全省经济林面积7080百公顷，占有林地面积的26.19％。按权属划分，国有面积81百公顷，占1.14％；集体面积6999百公顷，占98.86％。

十、竹林资源
    全省竹林面积178百公顷，占有林地面积的0.66％。其中：毛竹林32百公顷，占竹林面积的17.98％；杂竹林146百公顷，占竹林面积的82.02％。

    全省毛竹总株数3300万株。其中：林分毛竹株数3044万株，占92.24％；散生毛竹株数256万株，占7.76％。全省杂竹株数64752万株。

十一、四旁树资源
    全省四旁树总株数79160万株。其中：检尺四旁树株数28898万株，占36.51％；5厘米以下幼树及四旁经济树株数50262万株，占63.49％。四旁树蓄积438236百立方米，占活立木总蓄积的32.78％。

四旁树按四旁树类型划分：

    村庄树：株数37615万株，占四旁树总株数的47.52％，其中检尺四旁树株数17655万株；蓄积250823百立方米，占四旁树蓄积的57.23％。

    城镇树：株数1637万株，占四旁树总株数的2.07％，其中检尺四旁树株数597万株；蓄积11514百立方米，占四旁树蓄积的2.63％。

    间作树：株数4268万株，占四旁树总株数的5.39％，其中检尺四旁树株数339万株；蓄积10739百立方米，占四旁树蓄积的2.45％。

    林网树：株数14317万株，占四旁树总株数的18.09％，其中检尺四旁树株数5040万株；蓄积85091百立方米，占四旁树蓄积的19.42％。

    零星树：株数21323万株，占四旁树总株数的26.93％，其中检尺四旁树株数5267万株；蓄积80069百立方米，占四旁树蓄积的18.27％。

十二、森林资源权属
    全省林业用地面积45641百公顷。其中：国有3256百公顷，占林业用地面积的7.13％；集体24308百公顷，占53.26％；个人18060百公顷，占39.57％；其它17百公顷，占0.04％。

   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1337051百立方米。其中：国有154264百立方米，占活立木总蓄积的11.54％；集体397912百立方米，占29.76％；个人784531百立方米，占58.68％；其它344百立方米，占0.02％。

十三、森林资源质量
1、林地利用现状
    全省林业用地中，有林地面积27030百公顷，占59.22％，林地利用率较低；无林地面积7854百公顷，占17.21％。

2、单位面积蓄积量
    全省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42.51立方米/公顷。按起源统计，天然林分40.72立方米/公顷，人工林分44.63立方米/公顷。按权属统计，国有63.54立方米/公顷，集体39.95立方米/公顷。

林分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：用材林38.57立方米/公顷，防护林44.66立方米/公顷，薪炭林0.57立方米/公顷，特用林84.40立方米/公顷。

    林分各龄组单位面积蓄积量：幼龄林26.09立方米/公顷，中龄林60.64立方米/公顷，近熟林73.95立方米/公顷，成熟林70.34立方米/公顷，过熟林116.13立方米/公顷。

3、林分郁闭度、单位面积株数、胸径
    全省林分平均郁闭度0.6、单位面积平均株数765株/公顷、平均胸径12.0厘米。其中：天然林分平均郁闭度0.6、单位面积平均株数856株/公顷、平均胸径11.4厘米；人工林分平均郁闭度0.5、单位面积平均株数656株/公顷、平均胸径13.0厘米.

4、林分蓄积单位面积年均生长量
    全省林分蓄积每公顷年均生长量为3.20立方米。其中：天然林分每公顷年均生长量为2.70立方米；人工林分每公顷年均生长量为4.09立方米。

十四、林木蓄积生长量与消耗量
    全省林木蓄积年均总生长量146192百立方米，年均总生长率11.15％。其中：进界木年均生长量39687百立方米，占27.15％；保留木年均生长量79718百立方米，占54.53％；未测木年均生长量26787百立方米，占18.32％。林木蓄积年均净生长量142853百立方米，年均净生长率10.89％。

    全省林木蓄积年均总消耗量145126百立方米，年均总消耗率11.07％。其中：年均采伐量141787百立方米，占97.70％；年均枯损量3339百立方米，占2.30％。林木蓄积年均净消耗量141787百立方米，年均净消耗率10.81％；年均枯损率0.26％。

    间隔期内，林木蓄积年均净生长量大于年均净消耗量1066百立方米，全省活立木总蓄积呈缓慢增长之势。

十五、森林资源分布状况
    河南省地处黄河中、下游，华北大平原的南端，境内山地、丘陵面积约占44.3％，平原面积约占55.7％。全省山地、丘陵主要分布于北部的太行山、西部的伏牛山以及南部的桐柏山和大别山等山区，山区是全省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，区域内森林资源以天然阔叶林为主，担负着保持水土、涵养水源、保护生态的重任，是全省生态公益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全省平原主要位于豫东黄淮海冲积平原和南阳盆地，平原地区森林资源以杨树、泡桐等四旁树为主，是全省木材的主要产区。

